四川轻化工大学“校长特别奖”申请表

（全日制研究生）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    族
	
	学    号
	

	学    院
	
	专业班级
	
	联系电话
	

	本人

德

智

体

美劳等

方面

的

主要

成

绩


	学生签名： 


	学院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四川轻化工大学“校长特别奖”认证项目表

申请学生所有支撑材料获得时间截至4月8日
	评选条件
	参评项目

	基
本
条
件
	处分记录
	

	
	课程无不及格记录
	

	具

体

条

件
	第一项

【综合素质】
	综合素质评价位列本专业前10%（以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为准）

	
	第二项

【荣誉称号】
	荣誉称号名称、获得时间、荣誉等级（如：“优秀学生干部，2025年3月，【校级】”）

	
	第三项

【奖学金】
	获得时间

	
	第四项

【期刊】
	论文名称、期刊名称、发表或录用时间、作者顺序

	
	第五项

【学科竞赛】
	奖项名称、获得时间、作者顺序、奖项等级（例：互联网+，2025年3月，第一作者，A类省级二等奖）

	
	第六项

【专利】
	专利名称、授权时间、作者排名、专利类型（如“XXXXXXXX，2025年3月，排名第二，发明专利）


	
	第七项

【报告】
	报告名称、批示领导级别、批示时间、作者排名（是否为主要执笔人）

	
	第八项

【项目】
	填写符合条件的项目名称、获得时间、是否主持、项目级别


	
	第九项

【科技奖励】
	填写符合条件的项目名称、获得时间、作者顺序、奖励级别（省部级及以上）



	
	第十项

【突出事迹】
	

	学院初审签字(盖章)：               


注意事项：

此表中具体条件是指《关于开展2026年“校长特别奖”评选工作的通知》中的“硕士研究生评选条件”，所有参评成果须符合《通知》中对应条件要求，填写内容须与证明材料一一对应，缺失不予认定；

参评荣誉、奖项、论文、专利及经历等须是在研究生期间获得；

将证明材料照片等附后，文字、落款时间及落款单位要求清晰可辨。

四川轻化工大学“校长特别奖”申请人证明材料

（研究生）

提示：以下提供的材料需跟上面项目表中填写的奖项名称、数量相对应，缺失不予认定。

申请学生所有支撑材料获得时间截至4月8日。
一、基本条件

符合基本条件：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受处分记录；热爱集体，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和班级活动；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学习成绩优异，在校期间内课程无不及格记录，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附无处分证明（学院签字盖章）



	附课程无不及格证明（学院签字盖章）


二、具体条件

符合具体条件一：综合素质评价位列本专业前10%（以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为准）。
	附学院说明材料（学院签字盖章）


2、符合具体条件二：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五四之星等荣誉称号。

	附有效证明材料（材料需完整、清晰）


3、符合具体条件三：获得国家奖学金1次或一等学业奖学金2次。
	附证书等有效证明材料（材料需完整、清晰）


4、符合具体条件四：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图书馆）或CSSCI来源期刊（南京大学）收录的期刊上发表（或被录用）论文；

（2）发表的论文被SCI、SSCI、A&HCI或EI（核心版）收录；
	附用稿通知等有效证明材料（截图需完整、清晰）


5、符合具体条件五：作为核心成员（排名前三），获得“挑战杯”“互联网+”“电子设计”“数学建模”“创青春”等学校认定的A类竞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或B类竞赛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竞赛类别以教务处当年度认定为准）。
	附获奖证书等有效证明材料（材料需完整、清晰）


6、符合具体条六：作为第一完成人（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或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授权2项。

	附有效证明材料（材料需完整、清晰）


7、符合具体条七：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的决策咨询报告获省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签字批示1项或地厅级领导肯定性签字批示2项。

	附有效证明材料（材料需完整、清晰）


8、符合具体条八：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

	附有效证明材料（材料需完整、清晰）


9、符合具体条件九：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排名前三）1项或地厅级科技进步奖（排名前二）1项。

	附有效证明材料（材料需完整、清晰）


10、符合具体条件十：有突出事迹受到省级及以上奖励、表彰的。

	附有效证明材料（材料需完整、清晰）


备注：所有申请材料内容须清晰可见。
